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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
简称《追诉标准》），对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77种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
。
2008年3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以
下简称《补充规定》），在《追诉标准》的基础上，对5类证券、期货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作出了规
定。
《追诉标准》和《补充规定》出台以来，对依法惩治经济犯罪，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促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犯罪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变化，有关经济犯罪的刑法规定也在不断补充
完善。
为此，在总结近年来侦办经济犯罪案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于2010年5月18日
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
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公安机关管辖的86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从数额、数量、
情节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为此类案件立案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提供了具体明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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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九十一条）（四）金融诈骗案49.集资诈骗案（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50.贷款诈骗案（刑法第一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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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一十五条）72.假冒专利案（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73.侵犯商业秘密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七
）扰乱市场秩序案74.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75.虚假广告案（刑法第二百
二十二条）76.串通投标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77.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78.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79.非法经营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80.非法转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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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第一百八十七条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
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
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
比例分配。
　　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
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
　　第一百八十八条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
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第一百八十九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
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第一百九十条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
　　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
　　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一条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
　　第二百零五条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不依照本法规定通知或者公告
债权人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司在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
公司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百
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七条清算组不依照本法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
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
　　清算组成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谋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退还公
司财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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